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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十三五新能源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奖励政策及加强新能源汽车推广应
用的通知

财建[2016]7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科技厅（委、局）、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发展改革委、能
源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科技局、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发展改革委、能源局：

 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4〕35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
快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5〕73号）等文件要求，为加快推动新能源汽车充电基础设
施建设，培育良好的新能源汽车应用环境，2016－2020年中央财政将继续安排资金对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运营给予奖
补。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奖补对象

 中央财政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运营奖补资金是对充电基础设施配套较为完善、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规模较大的省（区
、市）政府的综合奖补。

 二、奖补条件

 获得中央财政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运营奖补资金的各省（区、市）应满足以下条件：

 （一）新能源汽车推广规模较大。各省（区、市）新能源汽车推广要具备一定数量规模并切实得到应用：

 大气污染治理重点区域和重点省市（包括北京、上海、天津、河北、山西、江苏、浙江、山东、广东、海南），20
16-2020年新能源汽车（标准车）推广数量分别不低于3.0万辆、3.5万辆、4.3万辆、5.5万辆、7万辆，且推广的新能源
汽车数量占本地区新增及更新的汽车总量比例不低于2%、3%、4%、5%、6%。

 中部省（包括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和福建省，2016-2020年新能源汽车（标准车）推广数量分别不低
于1.8万辆、2.2万辆、2.8万辆、3.8万辆、5.0万辆，且推广的新能源汽车数量占本地区新增及更新的汽车总量比例不低
于1.5%、2%、3%、4%、5%。

 其他省（区、市）2016－2020年新能源汽车（标准车）推广数量分别不低于1.0万辆、1.2万辆、1.5万辆、2.0万辆、3
.0万辆，且推广的新能源汽车数量占本地区新增及更新的汽车总量比例不低于1%、1.5%、2%、2.5%、3%。

 新能源标准车推广数量以纯电动乘用车为标准进行计算，其他类型新能源汽车按照相应比例进行折算（折算关系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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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中央和国家机关及所属公共机构实行属地化考核，即相关单位推广应用的新能源汽车纳入所在省（区、市）统一计
算。

 （二）配套政策科学合理。各省（区、市）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建立由主要负责同志牵头、各职能部门参加的新
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工作推进机制；要按照国务院及有关部门要求，结合本地实际，编制2016-2020年新能源汽车推广
应用实施方案，切实履行政府应承担的职责，制定出台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运营管理办法和地方鼓励政策，并向社会公
布，加快形成适度超前、布局合理、科学高效的充电基础设施体系。

 2016年4月底前，各省（区、市）应将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实施方案及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运营管理办法报财政部、
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展改革委、能源局等部门（以下统称五部门）备案。未按要求制定出台的地区不得享受
中央财政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运营奖补资金。

 （三）市场公平开放。要严格执行国家统一的新能源汽车推广目录，不得设置或变相设置障碍限制采购外地品牌车
辆；不得设置或变相设置障碍限制外地充电设施建设、运营企业进入本地市场；要严格执行全国统一的新能源汽车和
充电设施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不得自行制定地方标准；不得对新能源汽车进行重复检测、强制要求汽车生产企业在
本地设厂、强制要求整车企业采购本地生产的电池、电机等零部件。经有关部门认定存在上述地方保护行为的省（区
、市），中央财政将视情节严重程度对奖补资金进行相应扣减。

 三、奖补方式和标准

 （一）奖补方式。中央财政对符合上述条件的省（区、市）安排充电设施建设运营奖补资金，奖补资金由中央财政
切块下达地方，由各省（区、市）统筹安排用于充电设施建设运营等相关领域。

 （二）奖补标准。奖补标准主要根据各省（区、市）新能源汽车推广数量确定，推广量越大，奖补资金获得的越多
，具体标准见附件2。

 四、奖补资金使用范围

 奖补资金应当专门用于支持充电设施建设运营、改造升级、充换电服务网络运营监控系统建设等相关领域。地方应
充分利用财政资金杠杆作用，调动包括政府机关、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充电设施建设和运营企业、物业服务等在内
的相关各方积极性，对率先开展充电设施建设运营、改造升级、解决充电难题的单位给予适当奖补，并优先用于支持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5〕73号）确定的相关重点任务。

 奖补资金不得用于平衡地方财力，不得用于新能源汽车购置补贴和新能源汽车运营补贴。纳入奖补范围的充电设施
应符合相应国家和行业相关标准。

 中央和国家机关及所属公共机构应同等享受地方政府对本地区公共机构的奖补标准。

 五、资金申请和下达

 （一）每年2月底前，各省（区、市）财政、科技、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改革、能源等部门，编制奖补资金申请报
告，联合上报至五部门。申请报告应包括：各省（区、市）上年度各车型实际推广情况，并按要求折算成标准车；车
辆推广相关证明材料，包括车辆销售发票、车辆注册登记信息、相关技术参数等。

 （二）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组织专家对各省（区、市）资金申请报告进行复核并将
结果提交至财政部，财政部按程序拨付奖补资金。

 六、监督管理

 （一）各省（区、市）财政、科技、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改革、能源等部门要对本地区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
负责，并加强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运营奖补资金使用的监督管理。对弄虚作假、违规使用资金的地区，将追缴扣回奖补
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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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各省（区、市）要加大充电基础设施支持力度，结合本地区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情况研究制定具体支持措施
；鼓励创新投入方式，采取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等建设运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

 （三）建立信息上报和公示制度。各省（区、市）要建立车辆推广和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情况上报制度，按月报送新
能源汽车推广、充电设施数量情况等信息，并于月度结束后10个工作日内逐级上报至五部门。年度结束后一个月内，
各省（区、市）应将上一年度车辆推广情况、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及充电基础设施奖补资金使用情况自查报告上报至五
部门，五部门将对各省（区、市）进行综合考核，并向社会公示。

 本政策执行期限为2016-2020年。财政部等相关部门将根据产业发展情况适时调整政策。

 附件：1. 新能源标准车折算关系表

 2. 2016-2020年各省（区、市）新能源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奖补标准

财政部 科技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

2016年1月11日

原文地址：http://www.china-nengyuan.com/news/88699.html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页面 3 / 3

http://file.china-nengyuan.com/999/news_editor/files/2016/01/201601201339_84218700.doc
http://file.china-nengyuan.com/999/news_editor/files/2016/01/201601201339_78281100.doc
http://www.china-nengyuan.com/news/88699.html
http://www.tcpdf.org

